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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六安市推进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

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、市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，市财政局、

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：

为加快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，我办牵头制定了《六安市

推进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工作方案》，请认

真组织实施。

联 系 人：陈绪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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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564-51580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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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推进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
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

为加快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，根据《空气质量持续

改善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23〕24号）、《安徽省空气质量持续改

善行动方案》（皖政〔2024〕36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

境监管的意见》（环执法〔2025〕34号）、《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

于推进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工作的通知》等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明确目标，统筹推进。本方案所指非道路移动机械是

指叉车、挖掘机、装载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、沥青摊铺机、非公

路用卡车等装配有柴油发动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业

设备等，综合运用政策补贴、依法监管、监督检查等措施，推进

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（以下简称“国二及以下非

道机械”）淘汰、新能源替代或改造，提升非道路移动机械达标

排放水平。2025年底前，全市基本淘汰国一及以下非道机械。

（二）详细摸排，制定计划。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供“非道

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”国二及以下非道机械登记信息，各县区在

此基础上进行详细摸排，制定淘汰计划，淘汰补贴标准执行附件

1，优先淘汰国一及以下非道机械，主要淘汰类型为叉车、挖掘

机、装载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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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鼓励淘汰，提前预拨。根据省财政厅、省生态环境厅

联合下达我市 2025年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中的“国二及以下

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项目”资金，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财政局根

据淘汰计划，按照总额控制、定额补贴原则预分配资金，资金实

行先淘汰先补、补完为止。后续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和新能源替

代补贴，根据实际资金情况确定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明确淘汰补贴范围

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在“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”登记发牌

的国二及以下编码为六安地区的非道机械，按照《非道路移动机

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三、四阶

段）》（GB20891-2014）判断属于国二及以下的国X非道机械（未

知排放阶段或生产销售日期为 2015年 10月 1日以前的），并在

本市办理拆解报废手续。拟拆解报废的机械主要部件应齐全，须

包含发动机、门架、配重、护顶架和车体等。已享受非道路移动

机械其他政府类淘汰补贴政策的，不重复享受。

（二）建立淘汰补贴流程

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建立 2025年“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

械淘汰项目”资金补贴工作流程，主要包括所有人承诺及申请、

报废拆解、取得报废回收证明、在线注销、联合审核、信息公示、

拨付资金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制定淘汰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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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有关部门制定国二及以下非道机械淘汰实施方案，结

合登记发牌情况，针对重点区域开展摸底调查，明确工作基数，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局根据淘汰计划和工作推进情况动态调配

资金。

（四）加强机械排放监管

参照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》（GB22128-2019）

实施机械报废拆解，并确保污水达标排放、噪声排放满足限制要

求。危险废物应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验许可证的单位利用处理。

落实《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的

通告》管控措施，执行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制度，倡导使用

新能源和国四非道机械，禁止使用未编码登记、超标冒黑烟、不

符合排放控制区管控要求的非道机械。常态化开展施工工地、物

流园区、工业企业等重点区域非道机械监督抽测，并依法查处超

标机械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市生态环境局

负责统筹推进国二及以下非道机械淘汰工作，建立工作机

制，明确工作流程，会同财政部门根据淘汰任务量分配或调整资

金，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，参与联合审核，督查工作推进情

况，协助开展全过程绩效管理和信息公开等工作。

（二）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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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淘汰任务量，提出资金分配意

见，及时下达资金，并指导做好资金监督和绩效管理等工作。

（三）市商务局

负责提供全市行政区域内取得资质认定的报废机动车回收

拆解企业名单；负责指导本市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企业依法回

收、拆解报废机动车等，并督促及时发放报废回收证明。

（四）市市场监管局

负责提供“三区”（工厂厂区、旅游景区和游乐场区）内国二

及以下柴油叉车报废注销和新能源叉车的登信息，配合市生态环

境局做好相关报废注销和登记工作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商务

局、市市场监管局协调推动淘汰工作。各县区有关部门抓好工作

落实，按月向市生态环境局反馈淘汰数据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县区有关部门要通过入户宣传、发

放一封信等措施宣传办理流程，发挥补贴引导作用，鼓励车主提

前淘汰老旧非道机械，购置使用新能源非道机械。

（三）强化协调配合。各有关单位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机械

规范合法报废拆解，坚决防范弄虚作假问题，严防冒领、套取补

贴等情形，保证资金使用绩效。拆解档案应包括机械铭牌或其他

能体现机械身份信息的原始资料，保存期不少于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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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六安市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补贴标准

2.六安市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补贴申领

流程及附件

2-1.六安市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补贴申

请表

2-2.报废承诺书、全权委托书

2-3.六安市报废非道路移动机械回收拆解单位信息

2-4.六安市推进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

械淘汰工作咨询办理窗口

2-5.六安市推进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联合审

核表

2-6.六安市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

汰审核通过名单公示表

2-7.报废非道路移动机械回收证明

3.致全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拥有者和使用者（单位）

的一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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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六安市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
机械淘汰补贴标准

机械类型 机械分级 参考特征参数（功率 P）
补贴金额

（万元 / 台）

叉车

微型 P < 37 kW 0.6

小型 37 kW ≤ P < 75 kW 1

中型 75 kW ≤ P < 130 kW 2

大型 P ≥ 130 kW 3.5

挖掘机

微型 P ≤ 30 kW 0.6

小型 30 kW < P ≤ 75 kW 1.5

中型 75 kW < P ≤ 150 kW 3

大型 P > 150 kW 5.7

装载机

微型 P ≤ 50 kW 0.3

小型 50 kW < P ≤ 90 kW 0.9

中型 90 kW < P ≤ 150 kW 1.3

大型 P > 150 kW 1.7

其他

小型 P < 75 kW 1

中型 75 kW ≤ P < 130 kW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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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 P ≥ 130 kW 3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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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六安市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
机械淘汰补贴申领流程

一、各县（区）、市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设立“六安市推进国

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工作咨询办理窗口”（见

附件 2-4，以下简称“窗口”），办理人凭购置发票或购置合同等权

属证明材料，自主或前往登记发牌所在地窗口确定是否符合淘汰

补贴条件，符合条件的填写《六安市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

淘汰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2-1）和《报废承诺书》（如委托他人办

理的填写全权委托书，见附件 2-2），并提交给登记发牌所在地窗

口，不可跨区申请。

二、机械所有人将拟报废机械交给本市具备资质的回收拆解

企业（附件 2-3），回收拆解企业参照报废机动车拆解流程完成报

废拆解，领取回收拆解企业盖章的《非道路移动机械报废回收证

明》（附件 2-7），提交登记发牌所在地窗口，生态环境分局盖章

确认。

三、机械所有人通过“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”上传由回收拆

解企业盖章的《非道路移动机械报废回收证明》、机械照片、办

理人身份证，机械所有人为企业的还需上传营业执照，提交注销

申请，各县区生态环境分局线上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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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机械报废注销审核后，机械登记发牌所在县（区）生态

环境分局对申请、初审、报废、注销等情况进行审核，在《六安

市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2-1）和《六

安市推进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工作审核表》

（附件 2-5）盖章，并交市生态环境局复核备案。

五、市生态环境局复核完成后，各县（区）生态环境分局在

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公示《六安市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

机械淘汰审核通过名单公示表》（附件 2-5）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

异议，核发补贴资金。

注：1.机械所有人为个人、个体工商户、民营企业和其他非财政供养

单位。2.在“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”无法判别机械功率的，需机械所有

人提供机械功率证明材料（如机械合格证等），无法证明的按照同类机械

最低档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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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1

六安市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
机械淘汰补贴申请表

机

械

所

有

人

姓名/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/手机
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个人/单位开户银行帐号

性质
个人□ 个体工商户□ 企业□ 其他□

单位□

联系地址

代

理

人

姓名 联系电话/手机

身份证号

非

道

路

移

动

机

械

信

息

柴油非道路移动机械唯一识别代

码

柴油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号码

申报登记日期

机械类型
叉车□ 挖掘机□ 装载机□

其他机械□

机械分级

补贴资金标准（ 万元）

1.本人（ 单位） 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

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

2.本人（ 单位） 保证提交的所有资料复

印件均与原件一致。

签字（ 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审核意见 （ 印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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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2

报废承诺书

本人/本单位（姓名/单位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身份

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申请报废的国

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，环保号码___________，唯一识别代

码___________________，为本人/本单位合法拥有，机械产权属

本人/本单位完全所有。

因本人/本单位提供的申请报废材料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

整等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等由本人/本单位自负。

承诺人（单位）签字/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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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权委托书

兹全权委托代理人（姓名）______________（身份证号

___________________），办理人本人/本单位（姓名/单位）（身份

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合法拥

有机械_____________（机械唯一识别代码：______________

____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提前报废补贴事宜。

如因代理人在办理相关机械提前报废补贴事宜而产生的一

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均由本人/本单位承担。

特此委托。

委托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 代理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
委托日期： 代理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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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3

六安市报废非道路移动机械
回收拆解单位信息表

序

号
名称 公司地址 负责人及服务电话 备注

1 六安市易成再生资源利

用有限公司

安徽省六安市

东三十铺镇一

元大道向南

1.5公里

孔经理：18119799106
李经理：13329190725

固定电话
0564-3222263

2 安徽绿沃汽车循环科技

有限公司

安徽省六安市

舒城县杭埠镇

安徽绿沃新能

源产业园内

李唯唯 15906223020
李运生 13856045728

目前只有

拆解新能

源资质（燃

油车资质

评审结果

已公示结

束，待批

复）

3 六安市途顺报废机动车

拆解有限公司

六安市金安区

六安经济开发

区蓼城路 1号

杨经理：

13605646979、
朱经理：13966299897

固定电话
0564-3956118

4 安徽兴佩再生资源利用

有限公司

安徽省六安市

霍邱县合肥高

新区霍邱现代

产业园

张经理 16655260555
固定电话

0564-6060089

目前只有

拆解燃油

车资质资

质

注：后续如有新增资质企业，会按程序相应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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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5

六安市推进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审核表
盖章栏（xx生态环境分局）： 时间：

序号
环保
登记
号码

单位名称/机主
姓名

统一
社会
信用
代码/
身份
证号

所在
地

机械出厂编号/
产品识别号/机
器编号/制造编
号/vin(选一)

发动
机出
厂编
号/
采油
机编
号

功率
机械
出厂
年月

发动
机出
厂年
月

注销
日期

报废
回收
日期

补助金
额（元）

是否
属于
补助
范围

是否
更新
为新
能源
机械，
如是
填写
更新
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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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6

六安市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
机械淘汰审核通过名单公示表

序
号

单位名称/
机主姓名

所在地 机械类别
排放标准
阶段

机械出厂编
号/产品识别
号/机器编号
/制造编号
/vin(选一)

功率
机械出厂
年月

注销日期
报废回收
日期

申请补助
金额（元）

备注：身份证号码隐藏中间 8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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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7

非道路移动机械报废回收证明

回收企业名称： 证明开具日期：

机主名称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/机主身份证号 机主联系电话

机主地址 机械类型 功率（ kW）

机械品牌 机械型号 机械识别代码

机械发动机

编号
动力类别

机械生产日期（ 或

购买日期）

机械编码登记

日期
编码登记号码

机械排放阶段（ 国

I、国 II或国 X）

报废确认

回收企业（ 盖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县（ 区） 生态环境部门（ 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 本表一式 4份， 机主、回收企业、县（ 区） 生态环境部门各 1份， 用于申领补贴资金 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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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致全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拥有者和
使用者（单位）的一封信

六安广大非道路移动机械拥有者和使用者（单位）：

在六安的烟火与生机里，总少不了建筑工地上轰鸣的挖掘

机、物流园区穿梭的叉车等身影，你们用钢铁臂膀托举起城市的

建设，用转动的齿轮驱动着城市的发展。但服役多年的老旧机械

维护保养差、燃油消耗高，排放的大量颗粒物、氮氧化物等污染

物，模糊了天空的湛蓝，更悄悄侵蚀着我们和家人的健康。

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和《安徽省空气质量持续改

善行动方案》对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提出明确要求，《六安

市推进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》

按要求已正式印发。如果您名下有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的非道路

移动机械且在本市办理拆解报废更新手续，请备齐《报废承诺书

》《报废非道路移动机械回收证明》等材料，按程序申领淘汰补贴

，期间如遇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以下电话咨询。补贴实行先淘汰

先补、额度有限、补完为止。

早一天行动，多一份贡献，也为我们增添了一份守护家乡蓝

天白云的底气！在此，感谢每一位非道路移动机械拥有者和使用

者（单位）的理解与支持，愿每一次机械的轰鸣，都成为六安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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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而行、向美而进的乐章！

六安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7月 11日

六安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07月11日印发




